附件一

关于开展2025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
各盟市科技局，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、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决策部署，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，根据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和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》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67号）有关要求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企业函〔2025〕137号），现开展内蒙古自治区2024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相关工作，通知如下:
一、企业参评要求
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原则，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（https://zjtx.miit.gov.cn/）“科技型中小企业”评价系统（以下简称评价系统）注册并填报企业相关信息，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相关佐证材料，并保证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申报。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取消本年度评价资格，且三年内不得参与评价。
二、评价工作要求
（一）对参评企业材料进行全面审核。各盟市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对所有企业填报资料和佐证材料进行审核。要加强对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信息表》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合理性进行核验，加强对直通车条件相关信息一致性和有效性审验。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，由自治区科技厅在评价系统公示10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企业，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并在评价系统公告。
（二）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。本年度参评企业如符合以下情况之一，各盟市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在推荐至自治区科技厅前开展实地核查，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：
1.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。
2.科技人员占比90%及以上，且职工总数50人及以上的企业。
3.过去三年曾有严重违法失信、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。
4.首次参评的企业。
（三）开展入库企业年底集中抽查工作。将按照不低于5%的比例对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申请材料核验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撤销编号。
（四）做好年度评价工作总结。各盟市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及时总结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，包括评价工作开展情况、实地核查工作情况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情况、地方出台相关政策及落实情况、主要经验和做法、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，于12月19日前报送至自治区科技厅。
三、时间安排
2025年度，评价系统将于6月30日—9月30日开放，期间企业可填报信息。各盟市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于10月10日前完成所有批次申请企业的审核推荐工作。自治区科技厅将于10月31日前完成所有批次拟入库企业公示，12月15日前完成入库企业集中随机抽查和相关处理工作。
四、其他工作要求
1.各盟市科技局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不断完善服务机制，提升评价审核效率。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方式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及时妥善处理异议、投诉、举投信息，建立常态化监督监测机制，对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的入库企业，及时报自治区科技厅撤销登记编号。
2.各盟市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更加注重科技型中小企业源头培育，加强与工信、税务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间的信息互通，挖掘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评。要依托本地区企业科技特派员为企业提供精准创新服务，广泛发动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应评尽评。要确保完成全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任务，鼓励企业尽早参评、评价工作按时收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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